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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婦聯代表文錦麗，香港現時人口漸入老年化，古語有云：人生 70 古來稀，現今 

醫療進步，生命達 90 也不稀奇，政府真的投放很多資源在長者身上，政府經常話 

「以人為本，老有所依，老有所屬」希望有一個豐盛人生，安享晚年，為何不給予長

者有自己的選擇，包括自己喜歡的居住地方，朋友，社區等，讓其人生得以享受滿意 

的晚年，我本人亦贊成居家養老，但你們有沒有真真正在地照顧過有健康問題的人的 

感受呢，無形的精神壓力，足使人身心疲累，當家人年長又健康出現變化，需要入住 

院舍時，作為其家屬或長者本人都希望選擇認為適合的院舍，政府計劃推行長者券只

給 NGO 院舍參予，本人認為凡經人手操作的院舍，都有機會發生意外，只是看事件 

是否蓄意抑或意外，就最近某些私院發生不愉快事件，令社會人仕關注，甚至不滿， 

對私院的營運產生誤解，試問 NGO 院舍又是否從來沒有意外事件發生？是否就政府 

認為 NGO 院舍因為非謀利機構，而私營院舍就被當作一盤生意，所以長者券計劃不許 

私院參予，如是本人覺得政府對資源分配極不公平，對同一屋簷下的長者竟然享有不

同的政府福利。 

以上就本人發表的感受及意見，請政府考慮及接納，讓長者可以手持長者券去自由 

選擇自己喜歡的院舍，NGO 院舍和私營院舍都享有同等待遇。 


